
 1  

透過集保 e手掌握(集保 e存摺)App連結銀行 

辦理開放銀行第二階段服務契約 

部分條文草案修正對照表 
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

契約名稱 

透過集保e手掌握(集保e存

摺)App 連結銀行辦理開放

銀行第二階段服務契約 

契約名稱 

透過集保 e 存摺 App 連結銀

行辦理開放銀行第二階段服

務契約 

配合本公司「集保 e存摺」App

名稱調整為「集保 e手掌握」，

爰修正本服務契約之名稱。 

前言 

感謝您使用集保 e 手掌握

(集保 e 存摺)App(以下稱集

保 e手掌握)，現行臺灣集中

保管結算所（以下稱本公司）

提供開放銀行第二階段服務

(以下稱本服務)，得透過集

保 e 手掌握以開放應用程式

介面(以下稱 Open API)連結

您的往來銀行，取得銀行所

提供之金融往來資訊，為一

站式資產整合，當您使用本

服務時，即視為您已閱讀並

同意本服務契約(以下稱本

契約)之約定。 

前言 

感謝您使用集保 e 存摺，現

行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（以

下稱本公司）提供開放銀行

第二階段服務(以下稱本服

務)，得透過集保 e存摺以開

放應用程式介面 (以下稱

Open API)連結您的往來銀

行，取得銀行所提供之金融

往來資訊，為一站式資產整

合，當您使用本服務時，即

視為您已閱讀並同意本服務

契約(以下稱本契約)之約

定。 

修正理由同契約名稱說明，並

增訂集保 e 手掌握(集保 e 存

摺)App之簡稱。 

 

一、授權資料範圍 

本公司與銀行合作開放銀行

第二階段之資料範圍包含銀

行帳號（銀行隱碼後提供）、

帳戶餘額、交易明細等資訊

（各銀行合作範圍詳見集保

e 手掌握推廣網頁-合作專

區

[https://epassbook.tdcc.

com.tw/zh/g1.aspx]）；集保

e手掌握透過 Open API獲取

一、授權資料範圍 

本公司與銀行合作開放銀行

第二階段之資料範圍包含銀

行帳號（銀行隱碼後提供）、

帳戶餘額、交易明細(近 3個

月)等資訊（各銀行合作範圍

詳見集保 e 存摺推廣網頁-

合 作 專 區

[https://epassbook.tdcc.

com.tw/zh/g1.aspx]）；集保

e存摺透過 Open API獲取之

一、考量個別銀行授權提供交

易明細之期間或有不同，

爰刪除「近 3個月」文字，

實際提供之資料期間將個

別揭露於本公司集保 e 手

掌握推廣網站-連結銀行

專區-合作銀行資訊中。  

二、配合 App 名稱修正，調整

相關文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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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

之銀行資料，以主管機關開

放業務範圍及您於銀行頁面

勾選同意授權之資料範圍為

限。 

銀行資料，以主管機關開放

業務範圍及您於銀行頁面勾

選同意授權之資料範圍為

限。 

二、銀行身分驗證 

(一)本服務係透過集保 e 手掌

握以 Open API 連結至銀

行之身分驗證專屬頁面

或 APP進行身分驗證，當

您輸入銀行要求之身分

驗證資訊完成驗證後，銀

行係以 Open API 方式將

您所同意授權之銀行資

料，提供至您的集保 e手

掌握進行彙整、呈現。 

(二)本公司透過集保 e 手掌握

連結銀行，尚無法獲取任

何您於銀行之身分驗證

專屬頁面或 APP輸入之個

人資訊，包含使用者代

號、身分證字號、登入密

碼等資訊。 

(三)有關連結至銀行之身分驗

證專屬頁面或 APP，其環

境均由銀行自行負責。本

公司對於任何外部連結，

不擔保其合適性、可依賴

性、即時性、有效性、正

確性及完整性，亦不為連

結至非屬於集保 e手掌握

之 APP或網站所衍生之任

何損害，負損害賠償之責

任。 

(四)您同意提供留存於集保 e

二、銀行身分驗證 

(一)本服務係透過集保 e 存摺

以 Open API 連結至銀行

之身分驗證專屬頁面或

APP 進行身分驗證，當您

輸入銀行要求之身分驗

證資訊完成驗證後，銀行

係以 Open API 方式將您

所同意授權之銀行資料，

提供至您的集保 e存摺進

行彙整、呈現。 

(二)本公司透過集保 e 存摺連

結銀行，尚無法獲取任何

您於銀行之身分驗證專

屬頁面或 APP輸入之個人

資訊，包含使用者代號、

身分證字號、登入密碼等

資訊。 

(三)有關連結至銀行之身分驗

證專屬頁面或 APP，其環

境均由銀行自行負責。本

公司對於任何外部連結，

不擔保其合適性、可依賴

性、即時性、有效性、正

確性及完整性，亦不為連

結至非屬於集保 e存摺之

APP 或網站所衍生之任何

損害，負損害賠償之責

任。 

(四)您同意提供留存於集保 e

修正理由同第一條說明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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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

手掌握之身分證字號予

銀行進行身分驗證，以確

認身分的一致性；驗證之

成功與否，依銀行驗證結

果而定。 

存摺之身分證字號予銀

行進行身分驗證，以確認

身分的一致性；驗證之成

功與否，依銀行驗證結果

而定。 

三、授權期間、資料取得、留

存及刪除機制 

(一)每次資料授權期間 3 個

月，超過期間您須重新進

行身分驗證及資料授權

始得持續使用本服務；若

您未登入集保 e手掌握點

選本服務之頁簽，本公司

不會未經授權連結至銀

行更新您的金融往來資

訊。 

(二)銀行於確認您的資料授權

情形後，會將您所同意授

權之資料內容透過 Open 

API 提供至您的集保 e 手

掌握，集保 e手掌握即會

整合您的其他類型資產

供您參考，您得隨時透過

集保ｅ手掌握連結銀行

撤銷授權或變更授權之

資料範圍。 

(三)您於登出集保 e 手掌握

後，本公司僅會留存您業

已隱碼（去識別化）之銀

行帳號資料，作為您授權

期間再次登入使用本服

務時連結至您自行設定

之帳戶別名之用，其他銀

行餘額及交易明細等任

三、授權期間、資料取得、留存

及刪除機制 

(一)每次資料授權期間 3 個

月，超過期間您須重新進

行身分驗證及資料授權

始得持續使用本服務；若

您未登入集保 e 存摺點

選本服務之頁簽，本公司

不會未經授權連結至銀

行更新您的金融往來資

訊。 

(二)銀行於確認您的資料授權

情形後，會將您所同意授

權之資料內容透過 Open 

API提供至您的集保 e存

摺，集保 e存摺即會整合

您的其他類型資產供您

參考，您得隨時透過集保

ｅ存摺連結銀行撤銷授

權或變更授權之資料範

圍。 

(三)您於登出集保 e 存摺後，

本公司僅會留存您業已

隱碼（去識別化）之銀行

帳號資料，作為您授權期

間再次登入使用本服務

時連結至您自行設定之

帳戶別名之用，其他銀行

餘額及交易明細等任何

一、修正 App 名稱理由同第一

條說明二。 

二、依「本公司與銀行合作提

供第三方服務業務操作辦

法」第二條規定，本公司

僅提供經證券商發給電子

形式證券存摺之使用者透

過集保 e 手掌握 App 連結

銀行服務，故倘客戶已將

證券商發給之證券存摺全

部改採為紙本形式，或註

銷帳戶者，本公司即不再

提供其連結銀行服務，並

清除其過往於集保 e 手掌

握連結銀行之相關紀錄，

爰修正第四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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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

何資料均不會留存。 

(四)您於資料授權期間撤銷授

權、超過 3個月未重新完

成授權、已無持有任何電

子形式之證券存摺或本

公司不再辦理本服務之

業務項目時，本公司將清

除您於集保 e手掌握留存

之隱碼後銀行帳號。 

資料均不會留存。 

(四)您於資料授權期間撤銷授

權、超過 3個月未重新完

成授權、或本公司不再辦

理本服務之業務項目時，

本公司將清除您於集保 e

存摺留存之隱碼後銀行

帳號。 

四、通知機制 

(一)您於與銀行完成身分驗證

後，本公司將以 Email通

知授權結果。 

(二)本公司將於您每次登入集

保 e手掌握完成本服務之

查詢後，以 Email通知您

查詢之銀行名稱及資料

項目。 

(三)您透過集保 e 手掌握申請

撤銷授權後，本公司將以

Email通知撤銷訊息。 

四、通知機制 

(一)您於與銀行完成身分驗證

後，本公司將以 Email通

知授權結果。 

(二)本公司將於您每次登入集

保 e 存摺完成本服務之

查詢後，以 Email通知您

查詢之銀行名稱及資料

項目。 

(三)您透過集保 e 存摺申請撤

銷授權後，本公司將以

Email通知撤銷訊息。 

修正理由同第一條說明二。 

 

五、資料來源及權利行使 

本服務之金融往來資訊係自

您的往來銀行取得，透過集

保 e 手掌握提供之資料均與

銀行一致，本公司不會任意

修改，如您有任何帳務問題

或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

條規定之權利時，應逕向所

屬銀行洽詢或申請。 

五、資料來源及權利行使 

本服務之金融往來資訊係自

您的往來銀行取得，透過集

保 e 存摺提供之資料均與銀

行一致，本公司不會任意修

改，如您有任何帳務問題或

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

規定之權利時，應逕向所屬

銀行洽詢或申請。 

修正理由同第一條說明二。 

 

十、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者，

悉依「金融機構與第三方服

務提供者辦理開放應用程式

介面(Open API)業務安全控

十、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者，

悉依「金融機構與第三方

服務提供者辦理開放應用

程式介面(Open API)業務

為呈現「自律規範」正式名稱，

俾與第十二條所提及相同規章

之名稱一致，爰增訂相關文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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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

管作業規範」、「中華民國銀

行公會會員銀行與第三方服

務提供者合作之自律規範」

及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安全控管作業規範」、「銀

行公會會員銀行與第三方

服務提供者合作之自律規

範」及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十一、契約條款修改 

本契約條款如有修改時，本

公司將於集保 e 手掌握及本

公司網站上公告以代通知。

如您繼續使用本服務，即視

為您已同意本契約條款之修

改。 

十一、契約條款修改 

本契約條款如有修改時，本

公司將於集保 e 存摺及本公

司網站上公告以代通知。如

您繼續使用本服務，即視為

您已同意本契約條款之修

改。 

修正理由同第一條說明二。 

 

十四、本公司集保 e 手掌握服

務聯繫窗口： 

(一)客服專線：(02)2719-

5805 分機 200、210、

220 

(二)意見反應信箱：

epassbook.service@tdc

c.com.tw 

(三)網址：

https://epassbook.tdc

c.com.tw/ 

(四)公司地址：臺北市松山區

復興北路 363號 11樓 

十四、本公司集保 e 存摺服務

聯繫窗口： 

(一)客服專線：(02)2719-

5805 分機 200、210、220 

(二)意見反應信箱：

epassbook.service@tdcc

.com.tw 

(三)網址：

https://epassbook.tdcc

.com.tw/ 

(四)公司地址：臺北市松山區

復興北路 363號 11樓 

修正理由同第一條說明二。 

 

 


